[bookmark: OLE_LINK1]昆明市呈贡区新建住宅统一封闭阳台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践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落实“好房子”建设新标准，持续提升呈贡区人居环境和居住品质，打造良好城市形象，保障居住安全、遏制私搭乱建行为，规范住宅阳台的规划建设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正向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昆明市城乡规划条例》《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文件，结合呈贡区实际，制定《昆明市呈贡区新建住宅统一封闭阳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呈贡辖区范围（不含托管区）内所有新建住宅项目。住宅阳台不包含立体生态住宅建筑的套内空中花园平台，严禁封闭立体生态住宅建筑的套内空中花园平台。
二、办理要求
自本《实施意见》下发之日起，新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建住宅、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尚未交房的新建住宅及已建成并交房的住宅，鼓励统一封闭阳台。统一封闭阳台应满足消防、疏散、通风等安全使用要求，封闭阳台后整体外立面效果应协调统一，满足城市形象的控制要求。
三、分类实施
（一）自本《实施意见》下发之日起，新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建住宅，鼓励建设单位按照统一封闭阳台的要求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区自然资源局按程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开展后续审批及批后监管等工作。
[bookmark: _GoBack]（二）自本《实施意见》下发之日起，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尚未交房的新建住宅，鼓励建设单位统一封闭阳台。由街道办事处牵头、相关单位配合，组织开展统一封闭阳台的工作，指导建设单位按照统一封闭阳台的要求申报新建住宅建筑封闭阳台设计方案。经街道办事处审查同意并取得已售住宅业主同意封闭阳台意见后，建设单位可按封闭阳台设计方案组织实施。区综合执法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经街道办事处审查的封闭阳台设计方案开展批后监管等工作。
（三）自本《实施意见》下发之日起，已建成并交房的住宅，鼓励统一封闭阳台。由街道办事处牵头、相关单位配合，组织开展统一封闭阳台的工作，指导物业服务单位按照统一封闭阳台的要求申报新建住宅建筑封闭阳台设计方案。经街道办事处审查同意并引导业主依法完成封闭阳台的表决程序后，物业服务单位或业主可按照经审查同意的设计方案封闭阳台。区综合执法局按照经街道办事处审查的封闭阳台设计方案开展城市管理等工作。
四、阳台面积计算
在方案设计、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不动产登记等各环节，统一封闭的阳台建筑面积依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执行，《民用建筑通用规范》未明确的按《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执行。
五、保障措施
（一）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要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加强宣传，提高企业知晓率，同时加强监管力度，鼓励建设单位落实统一封闭阳台要求。
（二）各街道办事处实时掌握辖区内项目进展情况，结合辖区新建住宅审批和建设阶段，精准指导并鼓励建设单位统一封闭阳台，确保呈贡区新建住宅统一封闭阳台事项落实到位。
（三）区自然资源局、各街道办事处依据阳台设计规范和本《实施意见》开展审批工作，未经批准擅自实施的封闭阳台项目，不予通过规划核实。
（四）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统一封闭阳台要求，鼓励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将住宅建筑统一封闭阳台事项纳入施工图审查、施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及竣工验收等环节进行监管。
（五）区综合执法局加强日常巡查，依法处理未按照批准的封闭阳台设计方案实施的违法行为。
六、附则
本《实施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昆明市呈贡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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